
 

 

國立中央大學學生逕修讀博士學位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109.3.18 教務會議修正 

修正後 修正前 說明 

第 五 條   

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

每學年逕修讀博士學位名額

（即第一、二梯次總名額）以

該系（所、專班、學位學程）

當學年度教育部核定博士班招

生名額百分之四十為限，並得

於學院內流用。但各系、所、

院、學位學程之核定招生名額

不得全數以逕修讀博士學位方

式錄取。 

前項名額應包含於當學年度教

育部核定本校招生總量內。 

第一梯次逕修讀博士名額，遇

缺得流用於博士班招生名額內

(應經招生委員會確認流用名

額)，如仍有缺額，其名額得流

用於第二梯次受理逕修讀博士

申請。 

第一梯次甄審通過名單經校長

核定後，因故中止修讀博士學

位者，其名額得流用於第二梯

次。 

第 五 條   

各系（所、專班、學位學程）

每學年逕修讀博士學位名額

（即第一、二梯次總名額）以

該系（所、專班、學位學程）

當學年度教育部核定博士班招

生名額百分之四十為限。但核

定招生名額不足五名者，逕修

讀博士學位名額至多以二名為

限。 

前項名額應包含於當學年度教

育部核定本校招生總量內。 

第一梯次逕修讀博士名額，遇

缺得流用於博士班招生名額內

(應經招生委員會確認流用名

額)，如仍有缺額，其名額得流

用於第二梯次受理逕修讀博士

申請。 

第一梯次甄審通過名單經校長

核定後，因故中止修讀博士學

位者，其名額得流用於第二梯

次。 

一、 

據教育部「學生逕修讀博士學位

辦法」修正。 

二、 

學生逕修讀博士學位為擇優選才

之特殊入學管道，應不影響其他

入學管道招生機會，爰修正第一

項本文明定逕修讀博士學位之名

額，得於學院內流用，以鼓勵優

秀人才及早確定發展目標，並促

進學制發展及大學自主，增加學

習彈性及選擇。 

三、 

另逕修讀博士學位係針對優秀且

有研究潛力之學生，提供縮短修

業年限及一貫式培育過程之特殊

選才機制，為避免系所均以逕修

讀博士學位方式招收學生，學校

仍應以「質精」為原則，並以多

元管道招收適合學生就讀，爰修

正第一項但書，明定各系、所、

院、學位學程之招生名額不得全

數以逕修讀博士學位方式錄取。

 


